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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国际投资争端上诉机构：有多大吸引力？ 

Joachim Karl
*
 

 

有关改革国际投资协定体制的争论愈演愈烈。1当前，正被讨论的一个方案是，

为国家—投资者争端解决（ISDS）案件建立一个上诉机构，以此审议一审判决，从而

提高法律的连贯性及可预测性，完善法律保障。2然而，如何建立上述机构及其在何

范围内实现既定目标，则仍需进一步讨论。 

 

选择之一是参照世界贸易组织（WTO）规则下的贸易争端解决方式，建立常设上

诉机构。3其二是依照 ICSID关于宣布裁决无效的实践，设临时上诉机构。无论何种

上诉机构，都有权废除或修改裁决。 

 

第一种选择意味着一个新的多边机制的建立，或WTO争端解决机制在 ISDS的应

用；两种方式都缺少政治支持，因而不具现实性；然而，在双边或区域层面上，常设

法庭也许是可行的。 

 

第二种选择意味着，仅在特定争端需要时，才召集上诉机构。与常设上诉机构不

同，临时上诉机构的成员因具体案件而定。4由于缺乏一个层级结构，上诉机构的最

高地位可通过其他方式得到保障。5
 

 

上述临时上诉机构可以在多边层面上建立起来，例如，参照近期 Perspective文章

的建议，6通过修改现行《ICSID公约》7或《UNCITRAL仲裁规则》而建立，或者在

双边或区域投资协定中建立此类机构。考虑到修改现行多边公约将困难重重，后者则

更易实现，尤其是在未来的 IIAs中。 

 

纵观现行逾 3200个 IIAs，情况则大为不同。在 1990年代中期，即缔结 IIA的高

峰时期，每年约有 200个条约处于谈判之中。在此规模下，将上诉机构纳入至所有条

约中，至少需要 16年，而考虑到现金 IIA谈判的高度复杂性，这仍然是一个乐观的估

计。因此，如果能够成功，修改《ICSID公约》或《UNCITRAL仲裁规则》将会是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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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的做法。上述两种改革路径若均不实施，在新 IIAs中引进上诉机构的进程将停滞

不前。 

 

不可否认，无论是基于双边、区域或多边条约，临时上诉机构的一个严重缺陷是

其在条约解释一致性上的不足。8由于没有任何一个仲裁庭拥有最高权利，因而极有

可能不同的临时上诉机构对同一法律问题做出不同的裁决，也就保留了当前仲裁实践

中的共同缺点。对同一 IIA或不同条约类似条款的一致解释中，均存在上述可能性。 

 

总之，在未来 IIAs中设立上诉机构，是 ISDS上诉机制改革的最快途径。9临时仲

裁庭可以审议一审判决，从而解决了对现行仲裁机制的主要担忧。然而，就同样重要

的提高国际仲裁实践中的连贯性与可预测性这一目标而言，则需要一个对现行 IIA拥

有广泛管辖权的常设上诉机构。 

 

(南开大学国经所万淑贞翻译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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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研究并推广实用方法和解决方案、分析热点政策性议题的重要使命。如需更多信息，请访问：

http://www.ccsi.columbia.edu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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